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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保障公衆參與活動 

香港公民協會意見書 

 

前言 

香港公民協會認為，政府在不同背境退休人士的退休保障上，應有不同的處理方案，亦即是

退休保障計劃應與資産掛鈎，令社會上最有經濟需要的人士得到退休生活保障，而整個退休

保障計劃亦可以随着按年增加的長者人數，在社會資源有效的支持下持續運作。 

 

建議 

退休保障的精神，在於市民在退休後，仍可以有穩定的收入，以支付每月生活開支。由於社

會內有部分於大企業或公營機構工作的退休人士，在其退休後，會一次過獲得一筆頗豐厚的

退休金，但不少這些人士都因為抵不著市埸上五花八門金融産品的促銷，或在証券投資上認

知不足，導致投資失利，令原或可以足够作為退休後生活的退休金付之流水。 

政府作為退休保障的最後守護者，可以考慮成立一個由政府管理的全民退休保障資金池，由

退休人士將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退休金注入資金池，然後按其所投入資金的金額及資金池的

投資回報，按月向持分人支付不同額度的生活費。為確保資金池有足够的投資回報去按月支

待退休人士的生活開支，政府可考慮注入一些如收費隧道、橋樑、鐵路等具穩定收入的資産

作為後盾。由於資金池有穩定的收入，整個構思將會是一個可持續運作的機制，資金池的持

分者在資金池有穩定收入的前題下，將可按月領取生活費，而這些生活費亦不一定須要由政

府承擔。至於一些只有微薄退休金或甚至没有退休金的人士，資金池則可以為他們提供了安

全網，提供每月起碼的生活費。香港就業情况普遍高，相信在安全網內的退休人士，可能僅

為整體退休人士的低两位百分比，而政府在這方面的承擔應可以大大舒緩。 

 

總結 

上述退休保障建議針對了政府抱保留的「錢從那裏來」憂慮，亦切合社會普遍對「不論貧富」

方案公平性的考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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